《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跃龙南路179号26、27、29共3幢仓储用房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评估》项目审核意见回复
中糖世纪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：

受贵公司委托，北京仁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我司出具的《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跃龙南路179号26、27、29共3幢仓储用房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评估】报告（报告号：康正评字康正评字2020-1-0535-F02ZLGJ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评估报告”）进行了审核。

我司答复意见如下：
1、“区位状况分析”中对于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基础设施达到“六通”，与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中的“五通”、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中的“六通”前后不一致，请核实。
答：区位状况及比较因素条件说明中“六通”为所处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情况，估价对象描述为估价对象自身（即红线内）基础设施水平情况，并无前后不一致情况。
2、估价对象层高为8-12米，可比案例层高为多少，其差异是否对价值有影响，请说明。

答：案例A层高8米，案例B层高12米，案例C层高8米，经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研，单层厂房层高8-12米为一区间，在此区间，层高对厂房租金并无较大影响，故本次未进行层高修正。报告中已增加此项修正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0-12-27
